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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ence of necessary not es and i nt er pret ati ons ．Referri ng fro m hist oric lit erat ure and uneart hed docu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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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读《银雀山汉墓竹简[壹]》[1]�发现该
书在注释方面存在一些注释未确和该注未

注的问题�草成此文�愿就正于学界同仁。
一

《孙子兵法·黄帝伐赤帝》篇简176～
177中有一段话�整理者释文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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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�小国袭焉�曰服。小国傲�大国袭焉�曰
诛。” 韦昭《注》：“ 袭�入也。”《淮南子·览
冥》：“ 虎豹袭穴而不敢咆。” 高诱《注》：“ 袭�
入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》：“ 是故忧患不能入也�
而邪气不能袭。” 高诱《注》：“ 袭犹因也�亦
入。”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 堪坏得之�以袭昆
仑。” 成玄英《疏》：“ 袭�入也。” 可见�袭、入二
字字义相通。

《盐铁论·刑德》：“ 至于攻城入邑�损府
库之金�盗宗庙之器。”《论衡·答佞篇》：“ 攻
城袭邑�剽劫虏掠。”“ 攻城入邑” 与“ 攻城袭
邑” 意义相同�可证本简之“ 追北衲（入）邑”
与传本《尉缭子》之“ 追北袭邑” 亦当同义。

附记：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
研究基地2008年重大项目 “ 十一五期间新
发表出土文献数据库建设” （项目编号
2007JJD740064）的中期成果之一。

注 释

[1]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银雀山汉墓竹简
[壹]》�文物出版社�1985年。

[2]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：“ 二十年�伊尹归于商及汝
鸠、汝方�会于北门。” 王国维《疏证》：“《尚书
序》：‘伊尹去亳适夏�既丑有夏�复归于亳。入
自北门�乃遇汝鸠、汝方�作《汝鸠》、《汝
方》。’” 简文之“ 北门” 应即今本《竹书纪年》和
《尚书序》之“ 北门” 。

[3]许全胜：《〈容成氏〉篇释地》�见《上博馆藏战
国楚竹书研究续编》第372页�上海书店出版
社�2004年。

[4]马保春：《由楚简〈容成氏〉看汤伐桀的几个地

理问题》�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4年第5期。
[5]同[3]。
[6]高亨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231～233页�齐鲁书

社�1989年。
[7]白于蓝：《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》第356页、358

页�福建人民出版社�2008年。
[8]张震泽：《孙膑兵法校理》第66页�中华书局�

1984年。
[9]同[6]第853页。
[10]同[1]第118页。
[11]a．李学勤：《银雀山简“ 市法” 讲疏》�见《秦汉

简牍论文集》�甘肃人民出版社�1989年。
b．李学勤：《“ 市法” 讲疏》�见《简帛佚籍与学
术史》�江西教育出版社�2001年。

[12]a．刘春生：《尉缭子全译》第50页�贵州人民
出版社�1993年。
b．李解民：《尉缭子译注》第63页�河北人民
出版社�1992年。

[13]同[12]b。
[14]杨树达：《词诠》第185页�中华书局�1954年。
[15]同[6]第164、165页。
[16]同[6]第113～115页。
[17]何琳仪：《战国古文字典》第1320页�中华书

局�1998年。
[18]马非百：《管子轻重篇新诠》第249页�中华书

局�1979年。
[19]整理者（同[1]第144页）注释[七]：“ 含�同

‘ ’。古人死后�将珠、玉、贝等物置于其口中
称为 。” 注释[一 ]：“ 肄�读为‘ ’。古人死
后灵柩暂殡于家中称为 。”

[20]同[6]第10～11页。
[21]同[1]第15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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